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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使多出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提高学院

学科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在《浙江工商大学学术专著等级认定

办法》基础上，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出版资助的学术专著至少应具备下列条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与学科相关的优秀学术

专著；

申请内容必须实事求是，著作内容不得涉及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的领域或内容。

第三条 学院维护资助出版专著的严肃性。对资助出版的学

术专著的评审，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按照评审程序独立进行，资助

出版的组织管理工作由学院办公室科研管理人员具体负责。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四条 申请人必须是我院的教师、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

第五条 在学院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可给予专著出版资助。

1.具备评为 A 类专著条件的专著，可给予资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4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2.具备评为 B 类专著条件的专著，可给予资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2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第六条 必须具有正规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或出版合同。选定

的出版社应在相应的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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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请程序

第七条 申请者必须认真填写《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专著出版申请书》。

第八条 学院科研管理人员应对申请书进行审核，保证申请

书的各项内容实事求是。

第九条 申报材料为：

1.《公共管理学院学术专著资助出版申请书》两份；

2.相关论文等用于专著出版材料；

3.书稿一份。

第四章 出版资助的评审

第十条 评审程序如下：

1.申报学术专著提前十五天提交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

2.学术委员会进行投票表决，过半数同意方可予以资助；

第五章 计划的实施与管理

第十一条 评审通过的学术专著资助名单经学院学术委员

会审定后，著作人与学院签订资助合同后正式启动实施。

第十二条 著作人应按资助合同在规定期限内在约定的出

版社完成出版计划。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进行出版计划调整：

1.因著作内容需进行适度调整（但不影响著作质量者），可

适当延长出版时间，但延长期最多不超过一年；

2.因出版社原因，不能在原约定出版社出版的，由著作人提

出书面申请，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同意后，可变更为级别相当的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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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取消资助计划：

1.在出版资助合同调整后一年内仍不能出版者；

2.著作人提出取消出版资助计划者；

3.已获其他出版资助的专著，一般不给予院级出版资助。

第十五条 学术专著出版时，必须在醒目位置（封面、扉页

或封底）上标注“本书由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资助出版”

字样。

第十六条 学术专著出版后，需向学院提供样书五本供存档

之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二 O 一八年五月九日


